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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  

1 0 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16日(一)中午 12時 20分 

開會地點：五育樓本所研究生討論室 

主    席：劉鎮寧所長                                            紀錄：蘇珮菁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宣讀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所務會議提示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本所 108 學年度碩士班論

文指導教授之申請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擬修訂本所教育行政論壇

刊行要點案，請 討論。 

第四、六、九，以上 3 點部份內容做文字

修正。第七點要有「文稿撰寫體例」並修

正內容。第八點以電子郵件傳送方式投

稿，授權由所辦做內容修正。第十點刪除

「及光碟片一片」之內容。第十二點刪除

「本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及委員僅負責編

輯，不負責查證工作」之內容。餘照案過

過，並修正附件二。 

依決議辦理。 

擬修訂本所經營管理學刊

刊行要點案，請 討論。 

第四點修改為「本刊內容包括教育財經、

經營管理與組織行為等領域之相關主

題。」。第五、七、十，以上 3 點部份內

容做文字修正。第八點要有「文稿撰寫體

例」並修正內容。第九點以電子郵件傳送

方式投稿，授權由所辦做內容修正。第十

一點刪除「及光碟片一片」之內容。第十

三點刪除「本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及委員僅

負責編輯，不負責查證工作」之內容。餘

照案過過，並修正附件三。 

依決議辦理。 

貳、工作報告：(略)。 

一、本校博士班配合容納多元教育專長生，已於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

議（106.04.27）修正本校增修課程暨開排課辦法，調降博士班選課人數為一人

以上即開課（需於每學期第一次選課時間截止後，選課人數應達一人以上，否

則應予停開）。會再加強對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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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教育行政研究所 

案  由：本所 108年系所品質保證認可實地訪評結果案，請 討論。 

說  明：本所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實地訪評報告待改善事項及建議事

項等，如附件一(p.4-5)。經高教評鑑中心品質保證認可結果為通過，效期 6

年。 

決  議： 

一、對於博士班文章發表，已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所務會議

（108.06.04），修正本所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第四點，發表於教

育期刊論文除具審查制度者外，且至少須一萬字以上。 

二、有關本所二本學術刊物，因應評鑑委員建議，朝向新創合併，重新訂定刊

行要點，成立新的編輯委員會，列入下次所務會議討論，儘可能於 108學

年度出版新的刊物。 

三、待改善事項之前置作業，會再列出優先順序，陸續於所務會議討論。 

 

提案二                                            提案人：教育行政研究所 

案  由：擬修訂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要點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所於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所務會議（108.06.04）修正第四點「以

研究生個人名義獨立於 SSCI、TSSCI期刊發表教育行政相關領域學術論文

者，得減免資格考試科目」之相關規定，取消以口試替代筆試，故刪除第

七、十、十二點中有關口試之規定。 

二、第八點修正為「考生第一次考試科目不及格者，第二次以後申請考試仍以

第一次考試科目為限。」。 

三、刪除第九點「同一科目經兩次考試未達及格標準者，由本所送請教務處辦

理退學」。第十至十三點調移至第九至十二點。 

四、第十點修正其中「及格科目得保留」，不以一年為限。 

五、檢附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條文暨

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二(p.6-8)。 

六、擬自 108 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適用。另，107 學年度入學前（含 107）之

研究生可選擇適用原要點，或適用本案修正後要點。 

七、本案擬提請教務處修正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要點之相關規

定。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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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明四「及格科目得保留」，不以一年為限，照案通過。 

二、說明三朝著修訂母法，刪除「同一科目經兩次考試未達及格標準者，送請

教務處辦理退學」為前提，再多蒐集其他學校作法，以確保質量把關，並

於下次所務會議討論。 

 

提案三                                            提案人：教育行政研究所 

案  由：本所 108學年度博士班申請論文指導教授追認案，請 討論。 

說  明：博士班 ACA106001申請由林官蓓老師擔任論文指導教授。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動議一                                            提案人：教育行政研究所 

案  由：本所申請 109年整合型研究計畫構想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為提昇本所教師研究能量，邀集師長們申請 109 年整合型研究計畫，構想

草案、整合型研究計畫項目及重點說明，如紙本附件。 

二、範圍鎖定在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行政機關專業人才培育及專業素養，方

向設定在教育行政（非學校行政），主要探討行政體系教育行政文官培育、

發展與評鑑。 

決  議：計畫時程為二年期，計畫項目主持人如下，請於 9/20前提供子計畫主持人

專長與相關資料（表 CM04）。 

「總 計 畫：素養導向的教育人才培力」張慶勳老師。 

「子計畫一：我國與美國、英國教育行政制度與選才機制之比較研究」林

官蓓老師。 

「子計畫二：教育行政專業：人文與社會科學之整合」簡成熙老師。 

「子計畫三：建構教育行政人才專業素養指標之研究」劉鎮寧所長。 

「子計畫四：建構與規劃教育行政人才培育課程與職涯發展機制之研究」

黃靖文老師。 

「子計畫五：建構教育行政人才培力評鑑機制與指標之研究」戰寶華老師。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同日下午十三時三十二分。 


